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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延長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的

最後截止日期

配售代理

建泉融資有限公司

茲提述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2年 6月 15日內容有關根

據一般授權配售最多80,000,000股配售股份的公告（「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所指外，本公

告所用詞彙與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由於需要額外時間以達成配售協議所載的先決條件，經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公平磋

商後，訂約方於 2022年 7月 5日訂立延期函件（「延期函件」），據此，本公司與配售

代理已同意將配售協議的最後截止日期由2022年 7月5日延長至2022年7月19日（或

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可能書面協定的有關其他日期）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配售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仍然具有十足效力及效用。

董事認為，延期函件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屬公平合理，並符合本公司及

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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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完成須待配售協議所載的先決條件獲達成後，方可作實，故配售事項未必會

進行。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樂康

香港，2022年7月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樂康先生、黎嘉浩先生、黎嘉力先生及

宋瑞鵬先生；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邵偉先生、羅祖坤先生、余俊文先生及劉

偉彪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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